石城县财政局对江西坤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石城县鞋服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编号：JDGR2021-SC-J004）
投诉处理决定书
石财字〔2021〕62号

一、项目编号：JDGR2021-SC-J004

二、项目名称：石城县鞋服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名称（以下简称：投诉人）：江西坤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仙源村松仔坪安置地A12栋201室

被投诉人1：石城县商务局

地址：赣州市石城县琴江镇东华北路110号

被投诉人2：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石城县琴江镇清华大道景福小区临街二楼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于2021年6月22日对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石城县商务局石城县鞋服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项目（项目编号：JDGR2021-SC-J004）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投诉人于2021年7月1日向本机关提交了《撤诉书》。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终止本项目的投诉处理程序。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石城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附件：送达回证壹份
                                 石城县财政局
                                2021年7月5日

抄送：赣州市财政局、石城县纪委、监委、石城县司法局、石城县商务局、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石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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